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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秩序”：“意识形态”概念的分歧、嬗变与

马克思主义重构

杨章文

摘　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话题之一，从 德 斯 杜 特·德·特 拉 西、卡 尔·马 克 思、卡 尔·曼

海姆、尤尔根·哈贝马斯到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 形 态 问 题 一 直 都 备 受 关 注，但 在 马 克 思 之 后， “意 识 形

态”概念在学界有着较大分殊。从唯 物 史 观 来 看，意 识 形 态 概 念 具 有 “因 时 因 地”的 特 征，且 蕴 含 其 中 的

“合规律性—普遍性—有效性—技术性”的内在逻辑 需 得 到 普 遍 遵 循，并 可 将 其 阐 述 为 一 种 “观 念 的 秩 序”。

对 “意识形态概念”性质和要素的重构，将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 意 识 形 态 领 域 的 指 导 地 位，抵 御 西 方 非

马克思主义 “虚假意识”的侵袭以及 “学深悟透用好”马克思主义 阶 级 理 论，从 而 为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有序建构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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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 《形态》）问世以来，“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开始广

泛传播与流行。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意识形态”即使不是使用最广泛的概念，也是使用非常广

泛的概念之一。然而，这个由马克思 “第一个”建立的 “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１］，却在其后来者

的继承和改造中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并在与 “马克思”一起深深嵌入中国思想界的同时，在意

涵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被用于度量中国社会。而对于究竟何谓 “意识形态”，学术界意见纷呈。
早在十几年前，就有学者直陈 “学术领域中滥用 ‘意识形态概念’”［２］的问题，时至今日，这一现象

仍然严重。伊格尔顿甚至认为，“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家，就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３］（Ｐ９４）。拉雷恩

也指出，在浏览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各种研究中，“很快就可以发现各种观点似乎在这里展开秘密战

斗”［４］（Ｐ１）。在我国，意识形态概念 “常常被人们在不同意思上混淆使用”［５］。因此，重新梳理意识形

态概念的使用境况，廓清其来源及所指，对于客观映照意识形态的原初旨意、有效解决意识形态分

歧至关重要。

一、“内涵丰富”的隐喻：“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歧

从出场语境看，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自创立以来就成为了哲学领域中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 问

题，其理论与现实意义彰明较著。其中，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实质内涵的理解，可谓是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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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加。这也能动地透射出其已衍化为当前理论界研讨最多、分歧最盛的显性课题之一。
就国内而言，学界对意识形态概念涵义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唯物史观与唯心史

观之争。郁建兴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存在论概念，即唯物史观概念，对 “意识形态”的考量并非以

倒序 “虚假的意识”来 构 筑 一 个 认 识 性 理 论，而 在 于 “通 过 意 识 形 态 批 判 来 揭 示 人 类 生 存 的 状

况”［６］，并决定改造这一现实状况。李彬彬则直接将马克思赋予意识形态的 “虚假的意识”与前人

所述的 “颠倒的意识”画上等号，甚而把 “虚假的意识”维度上的意识形态单纯地定性为 “唯心主

义的意识形态”［７］。而在苏平富等人看来，传统研究视域中人们通常把意识形态概念看作一个知识

层面上的概念，纠结于真实与否、科学与否等表面问题，使其不能在全景境域中完整解剖意识形态

概念，实质上 “意识形态概念不仅是一个知识论概念，也是一个生存论概念”［８］。这就是说，意识

形态既是唯物主义概念也是唯心主义概念，其中立意涵明显。
其二，哲学属性与阶级属性之争。一方面，有学者从认识论的哲学视角来解析意识形态的内在

属性，如王晓升。他指出，“意识形态是一些突然出现的、历史地与众不同的符号系统”［９］（Ｐ２６５），其

作为一种后传统的价值符码深植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特定语境和文化土壤。这种从认识论和知识论的

角度界定意识形态的做法，较大程度地弱化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意涵。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将研究视

角集中在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上，如王永贵。他认为，意识形态能够 “通过阶级或整个 社 会 的 利

益、理想和目的的棱镜而反映社会关系”［１０］（Ｐ１１），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思想上层建筑，也是一定阶

级对于现实世界及其内在规定的客观映现与准确辨析。事实上，意识形态总是在对统治阶级进行批

判或辩护的过程中，成为维持、改造或摧毁这一阶级而采取行动的依据。
从国外来看，学者们对意识形态概念涵义的分歧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是肯 定 与 否 定 之

争。特拉西运用 “把观念还原为感觉”的方式，从描述的、肯定的意义上将 “意识形态”推演为了

一门基础性学科——— “观念学”。与特拉西一样对意识形态概念持肯定态度的还有意大利共产党创

始人葛兰西，他对意识形态的现实基底展开了重述，将其阐发为 “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

所有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１１］（Ｐ３２８）。在他看来，现代国家中的资产阶级

之所以能够抵御无产阶级强大的军事进攻，不是凭借政治社会中的警察、军队等暴力机关，而是依

靠广泛的宣传，让作为一种 “世界观”的意识形态在同向同行的基础上，使诸多具有异质目的性的

意志秉持同一目的而 “焊接”在一起，应当对其 “凝心聚力”的属性予以肯定。诚然，持否定观点

的人亦不在少数。马克思曾用 “虚假的”“扭曲的”“颠倒的”“幻象”等语词形容意识形态，无疑

是对意识形态的真正否定。哈贝马斯采用 “症候式”解读方法，从政策文本的断层、舛误和空场寻

觅到潜隐在幽暗里的偏执，进而探究到意识形态就是 “一种系统地扭曲的交往”，且在 “公开的意

义与其实际意图之间存在着裂隙”［１２］（Ｐ９），较隐蔽地将意识形态规约为否定概念。
二是理论与实践之争。在理论倾向方面，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 “在解释他们周围世界时

所拥有的主观观念 （即模型和理论）”［１３］（Ｐ３６）。在他这里，意识形态既可以是社会实践的思维和日常

生活的逻辑，也可以是系统的知识结构。在实践倾向方面，阿尔都塞着力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

特征。他拒斥以单一 的 理 念 分 析 意 识 形 态 概 念 内 涵，侧 重 于 发 掘 意 识 形 态 的 行 动 特 质，并 指 出：
“不管意识形态的印象曲解是如何，人主体的 ‘观念’都是存在于主体的行动中”［１４］（Ｐ１８７）。简言之，
意识形态是以观念的形态渗入到实际生活的惯常性行动框架之中的。故而，意识形态不仅与社会实

践密不可分，而且还是一个必须在唯物主义理论中把握住并由唯物主义实践消灭的现实部分。
依此而论，人们总是在一定 “意识形态”的 “前认识”或 “前理解”下探讨意识形态。圈囿于

个体之间的 “前认识”差异悬殊，因而对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生发相异观点实属正常，但 “意 识 形

态”能够引起理论界如此之多、之久的论争依旧令人倍感惊异。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对意识形态

意涵作出了多样 概 括 和 多 元 阐 释，但 也 需 注 意 到，他 们 把 其 涵 义 简 单 化、抽 象 化 和 刻 板 化 了［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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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李彬彬、诺斯等基本是将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 “虚假意识”，而未能充分挖掘出其存在的深

层社会根源；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等则与之相反，只看到以往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而忽视了其认

识论上的虚假性；曼海姆在彻底挣脱传统观念中 “阶级意识”牵绊的基础上，将意识形态判定 为

“一种价值中立意义上的知识社会学方法”［１６］。从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之争到哲学属 性与阶级属性

之争，再从肯定与否定之争到理论与实践之争，学者们都或多或少地投入了主观感情色彩，这就难

免陷入 “先入为主”的窠臼之中。由此，如何正确认识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分歧，并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批判思维对其进行本体维度的揭示，进而重述意识形态概念的特征及要素，对于澄清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界域中的哲学问题当有裨益。

二、马克思的系统性建构：虚假意识、观念上层建筑与阶级意识的融通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所提出的 “高贵的谎言”理论使得 “意识形

态”雏形初现。“高贵的谎言”被认为是 “意识形态谱系的起点”，因为其预先设置了意识形态起源

的基础，即去蔽。弗朗西斯·培根的 “四假象说”① 则被视为近代 “意识形态”产生的源头。在培

根 “四假象说”的启发下，法国人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在其论著 《意识形态的要素》中创造性地

“发明”了 “意识 形 态”概 念，试 图 为 一 切 观 念 的 产 生 提 供 一 个 真 正 科 学 的 哲 学 基 础 的 “观 念 科

学”。之后，“意识形态”一词受到了德国哲学家的推崇，并在众人 “追捧”中衍生出其批判性意

涵，这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产生 了 重 大 影 响。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基 于 以 往 哲 学 家 的 理 论 探

索，于１８４６年写成的 《形态》中第一次使用 “意识形态”概念。毋庸讳言，马克思在特拉西的基

础上深化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推动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广泛

流传。他始终在动态层面上理解和阐释着意识形态概念，虽未明确声明这一观点，但从马克思的文

本中可察觉其对 “意识形态”的这种崭新理解明显突破了前人对意识形态的看法，其最大相异点在

于是否真正地以批判视角看待意识形态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从一开始

就在两种泾渭分明的意义间存在着张力——— “一方面，意识形态有目的、有功能；另一方面，意识

形态仅仅是一堆幻象、一堆观念”［３］（Ｐ３７）。然而，要 真 正 明 晰 马 克 思 关 于 意 识 形 态 概 念 的 含 义 与 特

征、内容与实质，就不能停留于马克思的某些字句，而必须潜心到其思想的 深 处，捋 清 “意 识 形

态”概念的前因后果。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语境来分析，其概念所指大致可归纳为虚假

意识、观念上层建筑、阶级意识三种。
首先，批判德意志的 “虚假意识”，构筑起唯物史观。马克思用 “意识形态批判”来实现哲学

的革命，并把当时的德国哲学称为 “德意志意识形态”来加以批判和清算，使其哲学思想从德国意

识形态领域中抽离出来。因此，《形态》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里程碑，也是马克思主义 “意

识形态”概念的发祥地［１７］。在创造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德国哲学 的 理论 背景 下，意识形态作为一

个争议性和批判性的概念，其内涵是 “虚假意识”，抑或是各色的唯心主义。正如 《形态》序言中

所述：“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种种虚假观念。”［１８］（Ｐ５０９）那么，如何辨析唯心主义的 “虚

假意识”呢？首先应当明确 “虚假意识”并非指代虚拟的、空洞的、错误的观念，而是指唯心主义

意识的 “颠倒性”，其颠倒性主要来自资本主义现实社会自身的倒置。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

会现实的颠倒 “症候”涵盖三个方面：一是 “劳动分工”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颠倒，并构

设了一个 “虚幻”的利益共同体。一方面而言，分工造成了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野，促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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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培根的 “四假象说”包括 “种族假象” “洞穴假象” “市场假象”及 “剧场假象”。参见 ［英］弗朗西斯·培 根：
《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第１８－３４页。



劳动的 “从业者”跳脱出 “现实世界的圈子”去臆想或构造纯粹的理性、道 德、哲 学 等；另 一 方

面，分工激发了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

同利益才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１８］（Ｐ５３６）。二是 “异化”歪曲了社会关系的实存状态。马克

思在 《１８４４年 经 济 学 哲 学 手 稿》中 用 “异 化 劳 动”揭 露 了 资 本 主 义 雇 佣 劳 动 的 颠 倒 性 质；而 在

《资本论》中则针砭时弊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显存的三大 “拜物教”（金钱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和

商品拜物教），用 “拜物教”这一宗教语词勾陈人们将资本、金钱、商品奉为圭臬的行径，彰明了

颠倒样态对真实关系的遮盖。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竞争关系与市场关系的颠倒。马克思指出：“在

竞争中一切都颠倒地表现出来。在表面上呈现出来的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

中，……是颠倒的和相反的。”［１９］（Ｐ２３１）事实上，在当时德国，“观念和现实的关系本来就是颠倒的”［７］。
因此，青年黑格尔派和德国社会主义者把观念视为指导和规范实际前进航向的动力，认为只需解除

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枷锁，就能实现德国人的发展和解放。然而，马克思直言，这些 “枷锁”也只不

过是 “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１８］（Ｐ５３５）。
其次，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指向的是 “观念的上层建筑”。在 《形态》中，马克

思首次基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区别与 联 系 解 释 了 意 识 形 态 问 题。在 论 及 市 民 社 会 的 章 目 中，他 指

出，市民社会通常意味着从生产生活和空间交往中直接构筑成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

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１８］（Ｐ５３８）。在此，马克思是以 “市民

社会—国家”的二元关系作为分析社会结构的基本路径。由于这种社会组织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既有

正确的意识，也有错误的意识，因而其中性意象凸显。而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

思把意识形态置入更为宏大的现实实践与理论叙事之中，基于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具象化地

形学隐喻阐明了 “意识形态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思想。在关于探究 “社会变革”的段

落中，马克思指出必须每时每刻都能区分：一种是 “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 指 明 的 变

革”，另一种是 “意识形态的形式”［２０］（Ｐ５９２）。显然，在马克思这里，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

学艺术、哲学等都属于意识形态形式。就作为一种 “政治法律思想”的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法

学家基于经济意识形态建立起了一定的法律意识形态体系，因为具有 “契约形式”的 “法的关系”，
不过是 “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２１］（Ｐ１０３）。依此线索，马克思还在 《资本论》第一卷中剖

析了资本主义法律意识形态的具体形态 （“工作日”的法规等），以及资本家管理意识形态中的 “协
同”问题，等等。整体上看，在 “市民社会—国家”的理论范式中，马克思通过描述市民社会基础

上的意识形态随着国家、阶级发展变化而具有动态性的现象，赋予了意识形态以中性的 意 象；在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范式中，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看作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观念的上层建

筑”，此时的意识形态已涤清其否定性色彩，显现为肯定性的意涵。
再次，澄明意识形态的 “阶级本质”，融通意识形态概念的精神属性。历史地看，马克思和恩

格斯起初在使用 “意识形态”概念时，只是用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但这一术语

在描绘历史变迁方面起到了 “从特殊到普遍”的辐射之效，“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把观念的产

生与扩散同阶级间的关系联系起来”［２２］（Ｐ４１）。在 《形态》的行文中，作为 “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

孕育着双向运行机理。其一，意识形态表达着统治阶级的价值诉求。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

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１８］（Ｐ５９０）也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

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因为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

关系”的观念派生物［１８］（Ｐ５５０）。易言之，作为统治阶级思想观念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是现有社会制

度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构件，因为它必须反映在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权威关系之中。因此，一般意

义上而言，国家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主要展现为：为现有社会制度作合理性论证和合法性辩护，努

力扩大被统治阶级对现存统治关系的思想认同、价值认同。其二，意识形态也代表着革命阶级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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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旨归。每一个新生的革命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

员的共同利益”［１８］（Ｐ５５２）。换句话说，这些新阶级以一种普遍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想，并将其描述为

唯一合理且具有整体意义的思想。但是，无 产 阶 级 革 命 和 其 他 阶 级 革 命 的 区 别 不 在 于 有 无 意 识 形

态，而在于它是否真正体现出人类的根本利益。在 《资本论》文本中，马克思通过考察德国经济社

会的历史发展状况，指出无产阶级 “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２１］（Ｐ１８）。可见，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是同人类的共同利益或普

遍利益密切联系的，一旦人类的共同价值得到遵循，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便会随之消逝。因而从 “阶

级意识”层面阐述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和内在趋向，凸显的是意识形态的中性含义。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三层含义之间 既 有区 别，又紧密联系。其差异性主要表现 在 其 性 质 之

维，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毫无疑问地在否定层面上阐述了 “虚假意识”；作为 “阶级意识”的意识形

态尽管批判意味较 浓，但 作 为 一 种 释 义 思 想 观 念 阶 级 属 性 的 “器 物”，其 亦 具 中 性 内 涵；而 作 为

“观念的上层建筑”则涵盖了中性与肯定的双重意义。若将这一概念的三个支点凝合起来，我们就

会明白，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唯心主义 意 识 形 态 是 一 种 虚 假 的 意 识 形 态，其 虚 假 性 基 于 其 阶 级

性，而其阶级性又根植于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
学术界关于意识形态的大量研讨多聚焦于马克思的概念。比如曼海姆就以其理论为 “母 版”，

分别从抽象的总体意识形态和具象的特殊意识形态两个视角对意识形态概念予以界说。诚然，曼海

姆对意识形 态 理 论 的 贡 献 不 容 忽 视，但 就 其 定 位———意 识 形 态 “不 可 能 被 任 何 一 个 党 派 永 远 垄

断”［２３］（Ｐ７２）———而言，其 “意识形态就意味着偏 见”的 观 点，实 在 有 失 偏 颇。要 知 道 马 克 思 提 出 的

“意识形态”是 “统治阶级思想”等论述，本身就只是一种价值观和阶级观。当曼海姆提出克服意

识形态偏见的思路时，其内含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内在矛盾显而易见。这就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曼

海姆式的西方学者在使用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过程中，是否有误用、滥用的现象呢？

三、择其 “要”者：马克思之后的西方意识形态概念嬗变及其批判

马克思之后，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解释异彩纷呈。总体上看，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阐发

了意识形态意涵，但也需看到，其阐述方法和内容逻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理性择取西方

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论者———曼海姆、哈贝马斯和齐泽克的基础上，深 入开掘 其 意 识 形 态 概 念 内

涵，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维对其进行本体维度的揭示，可进一步回应其自意识形态领域延展

出的新问题。
（一）曼海姆的替代性改造：以价值中立为准则的知识社会学及其困局

当提到曼海姆，就不得不首先想到其 “知识社会学”理论。尽 管 曼 海姆 属于 非 马 克 思 主 义 传

统，但他仍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视作意识形态总体性研究的顶峰，然在其看来，马克思的理论

视域与知识社会学之间尚存一定距离。原因在于，当马克思把意识形态总体意义转向阶级意识时，
他只是把他人的理论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未将自己的理论同样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曼海姆指出：
“对于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承认自己的社会偏见不应太困难。”［２３］（Ｐ７４）于是乎，曼海姆将意识形

态界分为总体意识形态与特殊意识形态。其中，总体意识形态是其重点着墨之处。他认为，“当分

析者……敢于对包括本人的观点在内的所有各种观点进行意识形态分析，……单一的意识形态理论

就发展成了知识社会学”［２３］（Ｐ７３－７４）。应当说，知识社会学就是总体意识形 态分 析法。这种分析方法

提倡从群体的实际生活条件中客观地审视意识形态结构，而不考虑各方偏见，即保持价值中立性。
那么，究竟何谓意识形态呢？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就是某些特定群体的无意识行为既对自己

也对他人，“造成了真实的社会状况的掩盖，并也因此使这种社会状况更为稳固”［２３］（Ｐ３７）。在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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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会越发展，作为知识创造者和解释者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状态愈发独立，并逐渐成为一个 “无

依附性”阶层。然而，在阶级地位和利益日益凸显的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这种 “无依附性”恰巧

又使其无法形成真正独立的 “中间阶级”，最终他们也只能选择附属于某一阶级，构建符合这一阶

级根本利益的理论体系。
虽然曼海姆承继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但他创立意识形态理论的目的与马克思当时的诉求

有着霄壤之别。其建基于马克斯·韦伯 “理想类型”与 “价值中立”思想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表现

出较为明显的局限［２４］。第一，曼海姆通过清除 “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中经验的、心理的内容残

余，从而把意识形态阐发为一种超阶级超党派的、只具有认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价值观念。然而意

识形态从来都是一个与群体和阶级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概念，是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灌输错误信仰及

掩盖虚假利益的有力武器。这一逐步中立化的过程，也渐趋把意识形态概念变成了一个 “空洞的符

号”。第二，从曼海姆的行动路径来看，他并不甘心于充任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注脚或配角，
而是试图以 “价值中立”的姿态建立起一门独立的意识形态学说。在此情形下，曼海姆将意识形态

作了广义和狭义之分，正因如此，使得他本人对马克思意识形态阶级属性的悖离暴露无遗。在当前

全球化进程中，强权国家已然开始转换其冷战和旧殖民时代的战略思维，进行各种文化入侵。需要

看到的是，用曼海姆的总体意识形态思维剖释这类 “文化入侵”，既无法准确透析由西方制导的各

种意识形态话语来充当强权国家夺取非正当利益幌子的本来面目，更无法获悉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对弱势文化和群体的利益盘剥以及 “全球化意识形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泛滥。第三，曼海姆着重

阐释了意识形态对政治理论建构的牵制力，但却疏漏了意识形态与政治变革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别，
因而，其论断有着明显的偏向性和片面性。从结果论视角看，若依曼海姆的逻辑按图索骥地深入下

去，必定会踏入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 “圈套”之中，因为在曼海姆眼中意识形态的价值就在于对

政治建设的有力约束。这样一来，在意识形态与政治活动未能形成 “一对一”的关系时，其实存价

值便会受到深度怀疑，而人们潜意识中的 “应然终结”也就在劫难逃。
（二）承继马尔库塞式乌托邦主义的哈贝马斯：作为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

与马克思一样，哈贝马斯亦是传统德国意识形态之 “浪漫—情境—交往主义”阐述方式的重要

论者，在其诸多理论中，意识形态理论是其最为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事实上，将科学技术视为一

种意识形态，并非哈贝马斯的个人创见。正如他自己所亲承的那样，“科学技术发挥着意识形态的

功能”的理论观点，其 “发明权”并不属于他，而属于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因为在霍克海默的早

期著作中，就已经提出了 “科学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他指出：“之所以说科学是意识形态，只因

其存留着一种窒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动因的形式。”［２５］（Ｐ５）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批判更

具启示意义。在他看来，囊括技术本身在内的技术应用都是对人与自然的支配，“技术的逻各斯已

经变成统治的逻各斯，技术合理性变成政治合理性”［２６］（Ｐ１３８），技术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在科技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上，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具有一脉相承的征象。对此，哈贝马斯毫不

掩饰地指出，马尔库塞关于现今的科学和技术也具备统治的合理性酵素的基本论点，“为分析改变

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２７］（Ｐ５８）。首先，哈贝马斯实现了对 “科技意识形态化”理论的延展。他以资

本主义 “自由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神话为突破口，指出旧有意识形态已被打破，需要新型意识形

态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合法性庇所。而科技意识形态则是其合意选项，主因在于 “技术统治的

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２７］（Ｐ６９）。其次，哈贝马斯完成了从人性异

化向社会结构异化的理论转轨。哈贝马斯从社会学的视角，将社会结构划分为两个独立且特定的结

构———系统和生活世界，阐明了因科技意识形态招致而来的社会结构冲突，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的

入侵，导致人类文化世界被权力和金钱的斗 争 所取代，民主和自由被技术精英的 统 治 所 取 代。再

次，哈贝马斯实现了科技异化治理机制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的理想建构。与马尔库塞用 “审美解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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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科技意识形态侵害的方式不同，哈贝马斯则对 “交往理性”寄予厚望，认为以科技意识形态为代表

的工具理性已然严重超出了交往理性的范畴，应依凭交往理性规复其原有界限［２８］。尽管如此，其科技

意识形态理论仍与马尔库塞一样，未能摆脱理想主义的模式，深陷乌托邦主义泥潭而不可自拔。
透过对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确证四个理论上的缺陷：第一，批判对象

的错乱致其堕入唯心主义窠臼之中而无所遁形。他把对科技的否决说成是对科技异化的批判，遮蔽

了人们对资本主义逻辑体系批判的视阈。换而言之，即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转入了对工

具理性的批判，“工具理性批判取代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又成了对技术文明的批

判”［２９］（Ｐ３０）。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 本 意旨。唯物史观强调，科技进步所显露出来的弊

端并不是科技自身的本质特征，它是与人力要素和社会制度相勾连的。而哈贝马斯以批判科技替代

批判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促使科学技术堕入违背历史规律的怪圈，最终必将倒向唯心主义。第二，
“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乃是技术支配论催生出的新变体。尽管哈贝马斯摸索出了科学技术与意识

形态之间存在的某种内在关联，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资产阶级以 “科技发展”来阐发 “技术统治意

识”的观点，让科技饰演意识形态的配角，使个体的自我活动在价值体认中逐渐迷离，进而压缩人

类正常交往空间，引发 “交往异化”，在这一层面上有其可取之处。但是，他过分夸大了现代技术

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从而未能找到技术行为的科学出路。他认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

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合法性的基础”［２７］（Ｐ６９）。如此一来，原本由人类创造的科技最终

被异化为人类的主宰。从思维逻辑上看，其乌托邦性质尤为明显。第三，寄予 “交往理性”以超越

科技意识形态的厚望显得苍白无力。哈贝马斯虽描画出了未来社会的远景图式，但当他试图用交往

理性作为弥合科技意识形态裂痕的核心环节时，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就只能滞留在理论界线内，而

不能揭示并消除其现实存在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基础。这一现实基础即是 “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

形式的总和”［１８］（Ｐ５４５）。第四，混同社会实践形式引致意识形态功能的错置。作为一个政治哲学范畴，
意识形态的首要职责便是为统治阶级提供合法基础。然而，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科技生产力生成意识

形态，在功能和实践上与传统观念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判然有别。比较而言，政治意识形态所表达的

是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念诉求，展现了价值标尺和利益准则；科技生产力生成的意识形态则映照出资

产阶级的价值旨向，折射的是物化标尺和事实准则。所以，若只以意识形态或生产力作为 阐 释 对

象，轻忽对新兴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探析，就不能准确把握意识形态的真义和本义，极易在功能

层面上出现对意识形态的曲解和错置。
（三）穿越意识形态幻象的齐泽克：过度膨胀的 “社会存在”
尽管齐泽克是 一 位 非 马 克 思 主 义 者，但 其 “继 承 和 发 展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对 意 识 形 态 的 精 辟 论

断”［３０］，并将阿尔都塞和拉康的理论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巧妙融合。不得不说，他的这种

批判发展观是对曼海姆、哈贝马斯等人仅从 “知”的层面解读意识形态概念的破冰，其深入到社会

现实本体或人的行为实践，挖掘了意识形态的深层意涵。在齐泽克的理解中，人们的实际生活会在

意识形态幻象筑构过程中不断生发，现存状况即是意识形态筑构的结果，可见意识形态便是 “社会

存在”。于是他极力否定马克思从社会意识维度剖析意识形态的做法，认为传统意识形态的理论误

区在于———未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社会存在。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概念的初始界定源自马克思所说的

“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３］（Ｐ３９）。但他又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定义今天已不

再适用。今天的意识形态应重新定义为： “他 们 对 自 己 的 所 作 所 为 一 清 二 楚，但 他 们 依 旧 坦 然 为

之。”［３１］（Ｐ４０）亦即，过往对现实社会曲解的、虚假的意识已经成为当今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齐泽

克进而指出，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即是现实社会生产的 “幻象”，而非掩盖事物真实状态的 “幻觉”。
纵使人们对那个虚假性了然于心，知晓意识形态普遍性中幽隐着特殊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

系”［３１］（Ｐ４０），这是犬儒主义的本质。对于这样一种犬儒主义，齐泽克进行了犀利的剖析和无情的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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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它意识到了遁隐在意识形态幽黯中的特殊利益，也明晰意识形态 “现实”与 “面具”之间的

距离，“但它总能找到保留那个面具的理由”［３１］（Ｐ４１）。按照这样的逻辑，意识形态就像一只 “幽灵”，
业已潜入人们的现实生活，因而它并非 “虚假意识”，而应是一种 “社会存在”。

而所谓的 “意识形态幻象”，就是通过修改、缝补及弥合现实的差距来掩盖其不一致性。可以

看出，“意识形态幻象”注重意识形态本身所伴携的功能，对有机团结社会的建构是其首要目的。
这个 “社会”指向的是 “一个有关真正存在的……没有被对抗性的分工所割裂的……各部分的关系

呈现有机性、互补性的社会”［３１］（Ｐ４１）。言外之意，这样一个人们普遍向往和憧憬的理想社会，只不

过是一个乌托邦 “幻象”。与此同时，他指出，意识形态就是用以 “支撑我们的 ‘现实’的幻象建

构：它是一个 ‘幻觉’”［３１］（Ｐ３１）。而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就是意识形态幻象为我们营建的混沌情境，
其中既包括对过去创伤内核的排斥，也包括对现实的逐流，还包括对未来社会景观的无限遐想。

虽然齐泽克在对意识形态展开批驳时独创性地运用了精神分析法，为理论批判拓辟了新路径，
但透过其将意识形态与 “社会存在”画等号等行为，可直接映照出其意识形态理论的过度膨胀和自

身局限。第一，齐泽克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阐述为单一形式的 “虚假意识”，认为这种 “过去

式”的意识形态与当今现实已然 “绝缘”。事实上，马克思文本中所书写的 “虚假意识”，专指对过

往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并在此批判的基础上创建了唯物史观，但其批判并不止于理论上的论证，
而是以行动为导向溯寻事物发展规律；也不止于 “词句的革命”和 “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

是 “改变世界”［１８］（Ｐ５０２）。不难看出，齐泽克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诠释和领悟的过程中存在极

大偏误和曲解。第二，齐泽克在建构 “穿越幻象”的理论过程中尚存漏洞，因其自身也不能从根脉

上与 “幻象”脱钩，这就一定意义上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理论合法性。他指出唯有穿透这重 “迷

雾”，方能透彻且整体地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并始终坚信这一点———幻象是可以被准确认识和穿越

的。正因如此，他一直倾力于穿越幻象，并不断探求穿越幻象的可能途径，进而生成了系统化的理

论学说。他认为现实社会中实存的各色对抗构成社会存在，幻象则将实在的社会对抗遮蔽起来，但

即便如此，人们也并不能真正地消灭社会中的各种对抗。就此，齐泽克得出结论———意识形态是永

远存在的，这使其无法彻底地挣开幻象的束缚［３２］。第三，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仿佛是一种无

意识的反抗，但它的基本面向仍在 “理性”领域，这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压迫下的常规举动，是统

治阶级依托自身需要有意构筑的理论框架。实际上，“意识形态幻象”即是发生在反抗主流意识形

态及其所形成的社会裂痕中，进而衍生成人们的无意识行动，而非如齐泽克视阈中的，被无意识的

欲望主体彻底导控。它还实存于 “实践”领域，并在 “实践”的过程中筑构起有效且真实的社会关

系。一定程度上而言，齐泽克的 “意识形态幻象”理论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现实性。

四、“观念的秩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

重构及其时代意蕴

　　毋庸置疑，前所述及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在阐述意识形态概念内涵时都合理拓展了

其外延，但同时也使其意涵变得模糊，价值地位逐步从中心淡入了边缘。综合来看，其理论偏狭可

以归纳为：第一，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体认实存片段化和原子化倾向。纵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对

于意识形态的内涵各持己见，但仍可从中寻得一些 “共通点”：过度肯定或全盘否定意识形态的某

个理论观点，总能创新性地将自身研究领域 （如知识社会学、科学技术、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结

合起来。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定义很大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的原意。第

二，以价值中立为准则模糊了意识形态内隐的阶级属性。显然，西方学者将自身理论体系与意识形

态嵌套的做法较大程度上导致了意识形态 概念的中 性 化，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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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是特定阶级意志的政治观念表达”。第三，在叙述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时

走向了 “二元对立”。在二者的关系上，前述学者除了将两者等同视之，就是将两者直接对立。实

际上，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而非 “二选其一”的关系。一定意义上而言，从意

识形态到科学的转变过程需经历一种 “认识论的断裂”，马克思也不例外。因此需要思考的是，应

当如何才能摆脱主观观念，而客观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内涵并保持其重要地位。基于

这一问题，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意识形态概念内涵中找寻问题本因，并对意识形

态概念进行认识论上的重述，从而对意识形态的构成维度及其相互关系作一厘清。
（一）“性质”重思：意识形态概念的 “因时因地”特征

如果对意识形态的定义仅局限于社会结构层面的描述，而未能深入阐释意识形态在社会需要和

历史发展中的双重意蕴，便无法表达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变迁，也无法解释人们对意识形态的不

同态度。从本质上讲，意识形态是一个 “因时因地的哲学”① 概念。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阐

述，便可知意识形态的概念内涵随着时间转换而不断发展变化着。正如其所言：“各个时代的社会

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一定的共同的形态中演进的。”［３３］（Ｐ４８９）每个阶级社会、每个

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方式随着时代变迁而转换，并最终指向传播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透过对意

识形态概念的知识考察，可将其基本特征概括为客观存在性、阶级维护性和相对独立性。
第一，意识形态外显的客观存在性。马克思针对德国社会中所表现出的脱离物质条件和现实社

会的境况展开批判，深入挖掘了意识形态产生的根脉，认为意识形态生产起初是径直 “与人们的物

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１８］（Ｐ５２４）。在物质活动过程中，每个

人都形成了自身的思想和观念，并通过语言来传递个体的意识和思维，通过交往来传播和强化个体

的主观意识。我们的起始点是现实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

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１８］（Ｐ５２５）。不难发现，意识形态源自于现存状况，并随着社会

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是人们所从事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再现。从客观现实出发，当前学界对意识形态

概念的滥用，无疑容易混淆人们视听、模糊意识形态要义，遮蔽人们对其客观存在性的体认。
第二，意识形态内塑的阶级维护性。从这一概念的内在性质来看，它呈现为人们对多元利益的

诉求，所以它不是纯粹客观或 “价值中立”的理论体系。从其内部的构成来看，“价值观的理论体

系”是最基本、最深沉的要素之一［３４］。道理十分简单，它首先是一种价值观，反映出不同利益群

体的价值评判；其次，它必须经过推敲、判断等演绎方式来验明其利益来源的合法性。形式上的普

遍，使意识形态在特定历史阶段展现出 “虚幻”外表；而内容上的特殊，又使其时 常 显 现 出 “阶

级”本性。正如马克思指出，任何阶级总想给予自身价值观念以普适样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

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１８］（Ｐ５５２）。这一内塑的特质，直接规定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价值倾向，
它定会将个人利益装饰成普遍利益，进而为维护其现有利益格局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合理辩护。

第三，意识形态根源上的相对独立性。追根溯源地说，意识形态自诞生之日起就拥有着相对独

立的特性，并依循自身固有的演进脉络呈现于人。这一特定的意识形式往往一开始就反映了人们的

主观愿望，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独立性。马克思指出：“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
彼此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２１］（Ｐ９０）这里，马克思将 “人脑的产物”———意识形态———当成独

立实存的事物，意在阐明资本主义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及其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就单一个体

而言，人诞生于特定的思想语境和景象之中，必然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感化和濡染，个体的思维和

举止也将折射出契合现有意识形态的 “社会景观”。但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或教育时，必须以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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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异”的方式方法展开，否则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
实际上，曼海姆、哈贝马斯、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都或多或少地表 达 了 对 “因 时 因 地 的 哲

学”特征的关照。如齐泽克的 “意识形态直接就是社会存在”观点，凸显了意识形态的独立 性 特

征，但却忽略了意识形态的阶级维护性；而提出价值中立知识社会学的曼海姆和承继马尔库塞式乌

托邦主义的哈贝马斯，其理论的出发点是克服意识形态的种种偏见，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理想主

义色彩和诸多矛盾之处。正如哈贝马斯所坦承的，“我们只能提出这个问题，而不能有预见性地回

答这个问题”［２７］（Ｐ６９）。不仅如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意涵与之后的西方意识形态概念也存在质

的差异：后者惯常将表面上的 “意识形态幻象”修饰成普遍利益，以遮盖其实际上的特殊利益；而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则理性地阐扬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局限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态度坚定地指

出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利益在人类发展的未来趋向上切合于人类共同价值。有如 《共产党宣言》所指出

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２０］（Ｐ４２）耽于资产阶级意识

形态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而马克思之后的西方意识形态概念在 “因时因地”性质上存在明显缺陷。
（二）“要素”重释：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构件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以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各种意识形态理论，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可抽象的意

识形态概念的基础性要素。源自社会实践的合规律性特征，必须依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辩证唯

物的合理内核。而以普通样貌出场的意识形态，在与阶级发展一道内嵌于社会历史发展长河的过程

中，其普遍性基因尤为显见。与此同时，意识形态还应准确捕捉社会历史发展的 “聚变”，以确保

其有效性的正常发挥。倘若意识形态工作缺乏技术手段，盲目为之，意识形态发展必将误入歧途。
基于此，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可概述为：合规律性、普遍性、有效性和技术性。

第一，在意识形态传播中合规律性是被人们所承认的意识形态实践原则，并且意识形态传播本

身就需要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否则将难以为继。意识形态的合规律性由合理性和科学性共同

铸成。列宁认为：“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
绝对自然相符合。”［３５］（Ｐ４２）也就意味着，科学的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真理，这种 “真理”源于对客

观世界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体系的准确诊断。从社会层面看，意识形态始终操持着合理性原则，努力

做到统筹全局、合乎情理；从人民层面看，国家意识形态的方法论与世界观都是科学的，可以引领

国家及其人民作出正确的选择。站在整个国家发展的角度，无论它面临多么巨大的挑战，都不能背

离合理性原则，而一旦背离，就必须接受合理性批判，并最终回归到合理性的轨道之上。因此，意

识形态的合规律性即是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以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为前提而凝练出的具有鲜

明实践品格的价值体系。
第二，比较地看，“普遍性”是最没有争议的要素，但仍需对其展开具体论述和阐释。唯物史

观认为，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对特定阶级利益的写实，每个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服务于

本阶级或某些政治集团。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已经建立起了 “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

适应的意识形态”［３６］（Ｐ２８９）。综合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强调意识形态的普遍适用性，
并且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爱国、诚信等价值观念都深嵌于两种社会制度之中。但与资本主义社

会相异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传导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尊重 “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这一事实规律，着力提升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有效性是毋庸赘言的意识形态概念要素之基石。尽管曼海姆、哈贝马斯、齐泽克都在一

定程度上误用甚至滥用了意识形态概念，但从其理论观点来看，都将 “有效性”置于意识形态的内

涵之中。从曼海姆式知识社会学的有效性，到哈贝马斯所说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有效性为现存政

治提供合法性基础，再到齐泽克所说的作为有效性的 “社会存在”，皆为意识形态概念中必不可少

的要素环节。这一要素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彰明了意识形态敦促社会有效发展的实践目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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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３７］（Ｐ２０９）意即，意识形态的

有效程度总是取决于该意识形态满足民众需要的程度。在这里，意识形态有效性的发挥，需在保持

意识形态理性的前提下，建构起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意识形态。
第四，技术性。技术要素是意识形态一个重要的策略组成，是其从 “自在”转向 “自为”的枢

纽环节。尽管意识形态具有技术性的特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就直接等同于意识形态，更不意味

着哈贝马斯的观点——— “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具有合理性。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１８］（Ｐ１１）易言之，意识形态 “掌握群众”的技术就在于 “说服人”。其所具有的现实

性表明，唯有透过微观的技术策略，才能表现出其所承载的价值和围绕价值建构的内容。因而，意

识形态的技术要素是它走向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亦是意识形态最现实的层面。它使意识形态

与自在的思想形式相分离，转变为现实的话语实践。自此，意识形态以更理性的姿态被人们接受和

认可，凝结成无比巨大的实践推力。
“合规律性—普遍性—有效性—技术性”之间的逻辑理路可以表述为：首先，合规律性为一切

现代政治奠定了根基，竖立其上的有效性促进了意识形态的传播；其次，现代性政治即为普遍性政

治或是大众政治，蕴含其内的普遍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具有多种面向，既有形式上的普遍性又有实

质上的普遍性；再次，技术性不但是意识形态普遍性的内在规定，而且是衡量合规律性和有效性的

关键指标。然而，西方意识形态概念由于过度强调其有效性和技术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合规

律性要素中人民群众的功能发挥。实际上，在不同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架构中，意义主体有着本质

区隔，但唯有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形态中才把人民看成真正的意义主体，才发挥了人民群

众在意识形态建构中的积极作用。
（三）合理阐发：作为一种 “观念的秩序”的意识形态

如前所述，意识形态是一个极难定义的概念。它是 “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庞杂、性质

最诡异、意义最含混、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３８］（Ｐ１）。中国与西方分属两种意识形态逻辑，西方最

古老的传统之一就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双重对立。从马克思到曼海姆、哈贝马斯、齐泽克等人的意

识形态理论，均为建基于双重对立之下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度量，生成了以社会知识、科学技术、社

会存在衡量国家的意识形态谱系。在现代化社会中，诸多共通要素业已存在于世界体系之中，如自

由、民主、正义、法治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可忽视自身的政治传统，而用其他政治逻辑中

的意识形态概念来权衡自身所处的具象境况。
首先，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层面上的系统观念。马克思指出，国家 “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

护现存社会秩序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３９］（Ｐ２１９）。其实，国

家权力的展现不仅在于硬实力 （如经济、军事）的显性输出上，还反映在软实力 （如文化、意识形

态）的隐性渗透上。意即，国家以其意识形态的力量，将社会冲突、观念抵牾等限制在一定的 “秩

序”范围之内。所以，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往往以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呈现，且人们通常将其阐释

为一种 “系统化、理论化的阶级意识”。例如，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作为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阶级意识，意识形态对社会及公众利益得失情感

的表达不是混乱无序的，而是会被 “浓缩”、凝聚成一定的最高价值共识，并以此为中心遵从某种

逻辑和秩序依次铺开。舍勒也曾言：“勾画存在于世界观、上帝观、灵魂观及各社会组织层次间的

相关状态的轮廓，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研究对象。”［４０］（Ｐ６７）由此，国家意识形态可环绕某些信仰或核心

价值观、依照一定的秩序和结构展开。于新时代的中国而言，持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是对这一秩序的妥善依从。
其次，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层面上的系统观念。由于社会群体由多元个体构成，因而对于同一群体

中的不同个体而言，其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环境大体相同。这些个体所接纳的知识信息、受教育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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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成长的历程，并无大的差异，因为 “每个人都在共同命运、共同活动和克服共同困难 （不过，在

此过程中每个人的分担是不同的）的框架之内表现自己的知识”［２３］（Ｐ２７）。从总体性视角看，个体社会化

过程中思想、观念和知识的传播受到国家或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过程性视角看，意识形态的传播

和分配经历了一个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到个人层面的复杂过程，其中也经过了一系列转化，并如同马克

思所言，“随着每一次社会秩序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４１］（Ｐ２５３），在其最终

意义上，具象化为日常生活中待人处事的行为准则、价值规定和利益归旨等指导社会实践的思想意

识，其更多地指涉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中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观念的秩序表达。
再次，意识形态作为个体层面上的系统观念。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

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 已”［２１］（Ｐ２２）。所以，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价值景象、价值

实践的反映，亦将伴随相应的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从每个个体出生开始，就经历着一个不断社

会化的过程，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吸收着先在的知识、文化、习俗、思想观念等，这其实也是一个

不断认知、模仿和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推进，不是随机选择、杂乱无序、自由分配的，而是遵

照国家或统治者的意愿，在家庭和社会机构中以公共物品的形式进行有计划的教育。诚如马克思所

指出的———国家和社会 “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１８］（Ｐ５２４）。随着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

兴起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传统的 “国家—社会”一体化结构渐趋松动，取而代之的是 “国家—社

会—个人”的自上而下的秩序建构。国家意识形态或主流意识形态需极大限度地统摄整体社会成员

的价值目标和精神诉求，从而为个体预设了观念的秩序和精神的结构。
（四）“对话”现实：重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新时代价值意蕴

一般而言，价值意蕴可被看作处于具象时空境遇及生产状况中的人对自我发展样态的体悟和践

履历程。随着社会生活中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迭代革新，价值意蕴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扩展和丰盈

起来。于中国自身而言，重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新时代价值意蕴，可解读为新时代语境下中国共

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对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所处的历史方位及所遵

照的行动指南的意义彰明。
第一，重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有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明

乎作为 “观念上层建筑”的主流意识形态之 “精神坐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

有希望，国家有力量。”［４２］（Ｐ３２３）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前意识

形态建设的核心要义，是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现实根据的主流思想观念。这一思想对于巩固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底基，进而实现社会全面提升、推动人的全面发

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以国家、社会、个人为价值目标与规范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既是深入剖析 “新思想”的精神坐标，也是 “观念的秩序”的意识形态之具体表征。
其一，国家层面上的 “倡导”就是 “观念的秩序”的意识形态之目标呈现，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第一个百年”目标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第二个百年”目标，即是这一核心价值观

迈向新的历史高度的图景展示；其二，社会层面上的 “倡导”就是 “观念的秩序”的意识形态之路

径表达，从 “站起来”到 “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使命，即是其遵循社会有序发展的实践逻辑；其三，个人层面上的 “倡导”就是 “观念的秩序”的

意识形态之动力展现，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同党的前行动力串联起来，即是把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植入人民史观境域中的鲜明写照。
第二，重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有助于抵御西方非马克思主义 “虚假意识”的侵袭，构筑起国家

意识形态安全的 “保护屏障”。马克思认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

整个时代覆灭。”［４３］（Ｐ１７０）因此，总体国家安全不仅需要国家雄厚的硬实力要素来拱卫，还需社会各界与

人民群众具有坚定的软实力自信以免疫境外敌对势力的非马克思主义 “虚假意识”渗透和文化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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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 ‘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４４］（Ｐ１１８）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西方国家对

我国施行的 “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策略从未停止，并以更加复杂、更加隐蔽、更加快速多样的形

式深入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在此情形下，从国家到社会再到个人的意识形态话语秩序表达已经凸显

出了其比较优势。从构建样态上看，“观念的秩序”框架下的意识形态建构凭借多途径、多样化、多

手段的综合作用，实现了不同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同心协力中解决问题，从而为国家意识形态安

全构筑起了一道坚实的 “保护屏障”。
第三，重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有助于 “学深悟透用好”马克思主义阶级观，为化解意识形态

领域的风险挑战提供 “学理支撑”。所谓 “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即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淬炼出的

阶级理论，就是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应用于探察阶级社会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基本方法。习近平曾

说，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五个观”（群众观、实践观、阶级观、矛盾观、发展观），从而 “真

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深悟透用好”［４５］。这 “五观”作为一个共构整体是对唯物史观和唯

物辩证法基本原理的集中阐发，某一方面 内 容 的 缺 失，都 将 离 散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的 整 体 性 和 科 学

性。列宁认为，面对人类发展史中显现的各式政治表达，都需要 “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

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３５］（Ｐ２８７）。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因其固有

的阶级属性而具有确定的政治意涵，如若全然不顾其政治意涵而一味地 “雾化”意识形态的阶级属

性，最终不仅无法提升意识形态功能，反倒会销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须予以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将马克思主义的 “阶级意识”当作应对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的武器，是指应坚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法思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展开

理论阐释和科学分析。

五、结　语

在人类思想史上，意识形态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这一情状是由意识形态所蕴含的多重属性所

决定的。然而，潜隐在 “内涵丰富”背后的则是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观点分歧，诸如唯物史观与唯心

史观之争、哲学属性与阶级属性之争、肯定与否定之争、理论与实践之争等，这些问题的论争都进一

步凸显了澄明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必要性。意识形态是一个论争性的概念，更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
在这三重意涵中，唯心主义虚假意识主要是从论争的角度有所特指，阶级意识和观念上层建筑则从建

构的视角揭示出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这三层内涵清晰地勾勒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图景。沿着

马克思的 “脚步”，曼海姆将意识形态阐述为具有价值中立性质的 “知识社会学”，哈贝马斯将意识形

态视作 “科学技术”，试图穿越意识形态幻象的齐泽克则将意识形态释义为 “社会存在”。尽管这些学

者对于意识形态的内涵各执一词，但仍能洞见其 “共通点”：过度肯定或全盘否定意识形态的某个理

论观点，总能创新性地将自身研究领域与意识形态接合起来。基于此，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指导下，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性质和要素展开重述，进而将意识形态阐释为一种 “观念的秩序”。这一

“观念的秩序”意在凸显意识形态在 “国家—社会—个人”结构中的秩序表达和意义建构。在新时代

语境中，重构意识形态的概念内涵，不仅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有助

于抵御西方非马克思主义 “虚假意识”的侵袭，还有助于 “学深悟透用好”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进

而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妥善应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突现的风险和挑战。
诚然，以 “意识形态概念”为切入点而建构的分析视角，虽为厘清意识 形 态 的 “知 识 边 界”、

涵育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一定经验参考，但依旧无法对意识形态领域

的一切意象论题皆予以回应。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维对西方学者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逻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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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进行揭示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洞察到其本身所固有的 “正负”特性。是故，在今后研究中有待进

一步探讨和思考如下问题：第一，基于西方学者视阈中意识形态概念内涵多元化的客观事实，如何

对意识形态概念衍生而来的 “学术景观”进行整体改造，以突出其正面导向价值；第二，在人工智

能时代，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否存在淡化或泛化意识形态内涵与外延的倾向，我们又该如何应

对由此引致的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第三，在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的框架内，如何找到更多将跨地

界、跨文化的 “他者”串联起来的 “学术”通道，它是否能为全球意识形态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构带来启示，等等。面向未来研究，或可从大数据、内容生产、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

面入手，继续深入挖掘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不同阐述范式及其样态，将会发展出更多具有中国话语

诠释力的研究经验，从而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有序建构。

参考文献

［１］赵敦华．“意识形态”概念的多重描述定义———再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Ｊ］．社 会 科 学 战 线，

２０１４（７）．
［２］蒋海升．意识形态概念与学术生长———以“民族”为例［Ｊ］．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７（８）．
［３］［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Ｍ］．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Ｌａｒｒａｉｎ，Ｊ．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Ｍ］．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８３．
［５］王晓升．“意识形态”概念辨析［Ｊ］．哲学动态，２０１０（３）．
［６］郁建兴．意识形态：一种政治分析———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新论稿［Ｊ］．东南学术，２００２（３）．
［７］李彬彬．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概念再析［Ｊ］．哲学动态，２０１５（６）．
［８］苏平富，苏晓云．意识形态与人的生存境遇———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新探［Ｊ］．求索，２０１０（９）．
［９］王晓升．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０］王永贵．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１］Ｇｒａｍｓｃｉ，Ａ．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Ｐｒｉｓｏｎ　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Ｍ］．Ｌｏｎｄｏ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 Ｗｉｓｈａｒｔ，１９７３．
［１２］［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Ｍ］．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３］［美］道格拉斯·Ｃ．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Ｍ］．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
［１４］［法］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Ｍ］．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１９９０．
［１５］肖士英．马恩“意识形态”概念的多义性及其实践意蕴［Ｊ］．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８（１）．
［１６］伍志燕．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偏误与修正［Ｊ］．理论探索，２０１８（１）．
［１７］倪瑞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语境分析［Ｊ］．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７（９）．
［１８］［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９］［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０］［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１］［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２］［英］约翰·Ｂ．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Ｍ］．高括，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３］［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Ｍ］．姚仁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４］杨生平．试论曼海姆的乌托邦思想［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５）．
［２５］［德］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Ｍ］．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
［２６］陈学明，王凤才．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７］［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Ｍ］．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８］杨丽艳，鲁力．论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对马尔库塞科技意识形态的理论拓展［Ｊ］．江淮论坛，２０１５（１）．
［２９］Ｗｅｌｌｍｅｒ，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ｅａｂｕｒ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
［３０］韩振江．齐泽克的意识形态论［Ｊ］．哲学动态，２０１１（１）．

—３２—

杨章文：“观念的秩序”：“意识形态”概念的分歧、嬗变与马克思主义重构



［３１］［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Ｍ］．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２］孟献丽，崔赞梅．齐泽克的意识形态幻象理论及其评析［Ｊ］．世界哲学，２０２０（２）．
［３３］［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３４］陈锡喜．论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总体性及领域［Ｊ］．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１）．
［３５］［俄］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６］［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７］［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８］季广茂．意识形态［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９］［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０］［德］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Ｍ］．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１］［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０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２］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４３］［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４］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
［４５］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Ｊ］．党建，２０１８（５）．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Ｉｄｅａ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ｒａｎ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Ｙ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ｗ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Ｄｉｓｔｕｔｔ　ｄｅ　Ｔｒａｃｙ，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Ｋａｒｌ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ａｎｄ　Ｓｌａｖｏｊｉｅｋ．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ｒｘ．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ａｄｊｕｓ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ｌｏｇｉｃ　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ｖａｌｉｄｉ－
ｔ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ｒｅｉｎ，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ａｓ　ａ“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ｉｄｅａ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ｂｉｄ－
ａｎｃｅ．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ｔｏ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ｔｏ　ｒｅｓｉｓｔ　ｔｈｅ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ｎ－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ｄｅｅｐ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ｇｏｏｄ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ｕ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
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Ｍａｒｘ；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责任编辑　孙　洁）

—４２—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